
國立中央大學推動校務研究獎勵辦法 

113年 1月 8日行政會議通過 

113年 1月 30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

第一條 國立中央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促進校務長期發展，強化本校各單位專業管理

能力，持續精進校務之整體運作及發展，以實證資訊做為決策之依據，提升教

研品質與精進單位業務效能，特訂定「國立中央大學推動校務研究獎勵辦法」

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實施對象主要為全校各行政與學術單位，同時開放本校專任(案)教職員

生的參與，鼓勵由下而上之校務研究風氣與文化。 

第三條 實施方式： 

一、 校務研究推廣及獎勵由校務研究辦公室（以下簡稱本辦公室）負責推動及幕僚

作業。每年二月由本辦公室公開徵求校務研究議案(含內容格式與規範、徵求項

目等)及申請期程，每年六至七月辦理教育訓練工作坊，獎勵之評選作業以每年

十二月底前辦理完成為原則，實際作業期程則以公告為準。 

二、 每議案成員得由 1-5人組成，鼓勵各單位專任(案)教職員生參與，由一級行政

單位優先推動，以每單位每年一件議案為原則。 

三、 研究議案成員依議題內容可至「校務研究管理平台」申請資料，透過對校務數

據的操作與應用，以實證分析結果作為決策改善依據。 

四、 議案執行結束後應繳交成果報告，由本辦公室辦理校務研究競賽，召集校內外

專家進行審查(校內審查委員二名、校外審查委員三至五名)，依審查分數排序，

決定當年度校務研究亮點議案，審查結果與敍獎建議案提請校務研究推動委員

會核備。 

第四條 評審標準： 

一、 重要性（25%）：考慮議案主題與內容是否符合業務，所提建議能有效影響單位

與學校，即是否符合校務發展計畫或教育部競爭型計畫的需求，能增進學校競

爭力、提升教研品質、改進業務作業方式或提升行政效能。 

二、 創新性（25%）：議案所提建議具創新性、前瞻性的思考與解決方案，符合國際 

趨勢、時代潮流，能強化本校特色亮點，有助於提升本校取得競爭優勢。 

三、 實證性（25%）：議案報告使用實證分析方法是否恰當且有效，圖文的清晰度、

完整度和說服力，是否能夠清晰傳達研究結果。 

四、 可行性（25%）：議案對學校或單位提供具體、可行之改進建議及做法，具實用

價值，能夠有效實踐，並考慮到實際執行中可能面臨的挑戰和限制。 



第五條 獎項及獎勵內容：  

一、 特優：一隊，發給職員工作酬勞(學生獎勵金)共計新臺幣參萬元至十萬元，並

頒發獎狀。 

二、 優等：最多二隊，每隊發給職員工作酬勞(學生獎勵金)共計新臺幣壹萬元至伍

萬元，並頒發獎狀。 

三、 佳作：最多五隊，每隊發給職員工作酬勞(學生獎勵金)共計新臺幣伍千元至二

萬元，並頒發獎狀。 

前述獎項依評審結果得從缺，以上各獎項之獲獎成員為教師者，頒發獎狀，以

資鼓勵；獲獎成員為職員者，獎勵金依「國立中央大學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自

籌收入業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」、「國立中央大學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要點」

辦理。 

各獎項獎勵金額，每年由校務研究辦公室視經費情形公告之。 

第六條 研究成果追蹤：每年針對前一年度已執行完成之議案進行追蹤，以了解校務研

究成果在各單位之政策調整及執行應用狀況，追蹤結果將提請校務研究推動委

員會核備。 

第七條 研究議案如經發現有抄襲他人著作情形者，除追繳已頒發之獎狀及獎金外，如

有侵害他人著作權等相關法律責任，由申請人自行負責；並得視情節輕重追究

其行政責任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相關經費由本校自籌收入、高教深耕計畫支應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